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80分至89分，支付当月全额款90%; 综合得分达到70分至79分，

支付当月全额款80%; 综合得分达到60分至69分，支付当月全额

款70%; 综合得分达不到60分， 当月 不付款，达到付款条件起30

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8. 30%。

(四) 甲乙双方账户信息

1. 甲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单位账户相关信息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12150100460060047B

单位名称： 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环支行

行号： 102191002156

账号： 0602021509200106523

2. 乙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单位账户相关信息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15010532900463X6

(一) 为更好履行合同，乙 方须向 甲方提交履约保证金，应

当以支票、 汇票、 本票、 网上银行支付或者金融机构、 担保机构

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，保证金额为人民币/元，提交期

限按照采购文件及相关规定执行 。

(二) 采用支票、 汇票、 本票、 网上银行支付等现金形式提

交的，服务期满验收合格或考核合格，且无违约的前提下，甲

行号 ： 102191000343

账号： 0602003409200004290

九、 履约保证

单位名称： 内蒙古鑫润田商贸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嘉林小区支

行

金
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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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本合同涉及有关通知事项可按照本合同 中约定的通知

与送达方式，采用邮寄、 直接送达或发送短信、 E-mail等任一方

式进行，邮寄到达 (拒收、 退回) 当 日、 直接送达或以及短信息、

E-mail发送当时，即视为乙方接到该通知 。

(三) 乙方必须保证本合同约定的联系方式真实准确有效，

联系方式如有变更，必须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甲方。 乙方联

系方式不真实、 不准确或未留联系方式，或联系方式变更未及时

通知甲方的，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承担。 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通

知与送达方式向其发出的任何通知均视为合法有效。 乙方拒收、

不在指定地址或联系不上导致通知被退回，均视为通知 已经合法

有效送达。

(四) 通知以送达之 日或通知书中规定的生效之日起生效，

两者中以较迟之日为准

通讯地址：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水岸华庭小区北门底商10-13

号

联系人 ： 王杰

联系电话 (手机) : 13214091666

E-mail: 32239528@qq.com

。

十六、 争议解决方式

双方因本合同发生争议， 由甲、 乙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

应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。

十七、 法律适用

(一) 本合同的订立、 生效、 解释、 履行及与本合同有关的

争议解决，均适用法律、 行政法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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